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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城投债

2020年7月3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

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制定了《标准化债权类资产认定规则》。规

则所称标准化债权资产是指依法发行的债券资产支持证券等固定收益

类证券，主要包括政府债券、央行票据、地方政府债券、政府支持的

机构债券、金融债券、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公司债券、企业债

券、国际机构债券、同业存单、信贷资产支持证券、资产支持票据、

在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资产支持证券、固定收益类公募证券投资基金等。

基金要素

基金名称 美枫阁城债齐鲁佳选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管理人 北京美枫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存续期限 18个月

业绩报酬 对年化收益率超过业绩报酬计提基准R=6.8%的部分提取20%的业绩报酬

认购门槛 人民币100万元起，追加不低于1万元

各项费率 认/申购费0%；赎回费0%；管理费0.5%/年；托管外包合计0.03%/年

开放周期
每周第四个工作日为固定开放申赎日，基金份额持有不满 540 天的（自份额确认日起算）
不得在固定开放日赎回。

风险特征 R2 中低风险

投资策略 【债券策略】：买入债券持有至债券回售行权。

投资范围

（1） 证券交易所交易的潍坊滨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2021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 (债券简称:21 滨投 03，债券代
码:197536)；
（2） 银行存款、现金；
（3） 银行或银行理财子公司发行的理财产品
（4） 债券的正回购、逆回购。



托管

交易结构

合格投资者

美枫阁城债齐鲁佳选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潍坊滨城投资公司债21滨投03

北京美枫阁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国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购买份额

投资

管理人

赎回/分配



标准化城投债

2020年7月3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

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制定了《标准化债权类资产认定规则》。规

则所称标准化债权资产是指依法发行的债券资产支持证券等固定收益

类证券，主要包括政府债券、央行票据、地方政府债券、政府支持的

机构债券、金融债券、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公司债券、企业债

券、国际机构债券、同业存单、信贷资产支持证券、资产支持票据、

在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资产支持证券、固定收益类公募证券投资基金等。

投资策略

【债券策略】：买入债券持有至债券回售行权。



城投债的优势



投资标的

潍坊滨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2021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

债券代码 197536 债券简称 21滨投03

发行人 潍坊滨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债券期限 5年 发行规模 不超过10亿

主体评级 AA+ 债券评级

【发债主体优质】：债券发行人潍坊滨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主体评级AA+（大公国际），成立于2005年8月，股东是潍

坊市国资委和寒亭区财政局，是潍坊市寒亭区以国有资产为

运营主体，代管国有平台公司4家，控股参股公司140余家，

资产总额650亿元，投资建设房地产业、基础设施、民生项

目、产业园区、新能源等项目四十多个，总投资额约353.8

亿元，完成投资额约113.5亿元。

【经济发展良好】：潍坊为山东省辖地级市，2021年，潍坊

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突破600亿元，完成656.9亿元，增长

14.5%；税收收入完成499.6亿元，增长17.2%，位列全国地

级市财政收入10强。



基金管理人

北京美枫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美枫阁）成立于2011年5月，2015年1月9日

获得证券基金业协会备案，获得私募基金管理

资质，登记编号P1007283。

美枫阁是以中国境内证券市场内标准化资

产为投资核心，以资产管理，投资管理等作为

主营业务。美枫阁创始管理团队由多名来自信

托、银行、律所、基金等金融机构及法务机构

高管组成，专注于金融市场十余年。



特别提示

⚫ 本文件非法律文件，仅向少数特定的高端、专业投资人士提供，供其了解拟设立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相关信息，投资者购买证券投资基金前请仔

细阅读证券投资基金合同。本文件所涉及权益、债券等市场预判相关观点及历史业绩、收益测算等，仅供投资者参考，不构成对未来市场的判断及

对收益的承诺，过往业绩及测算收益不代表未来表现，不排除未来市场变化导致产品收益达不到测算预期。

⚫ 投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具有一定的风险。基金管理人不对投资者的最低投资收益作任何承诺，亦不保证投资本金可被全部或部分收回。潜在投资者

应有充分的资金实力及意愿承担风险。潜在投资者在决定是否投资基金时，不应将本文件的内容视为法律、税务、财务、投资或其他方面的建议，

而应自行独立做出判断或另行寻求专业人士意见。

⚫ 基金管理人对本文件所载任何信息的准确性或完整性不作任何明示或暗示的声明或保证。

⚫ 本文件及其内容均为本基金管理人拥有完整权利的保密信息，未经基金管理人事先书面同意，本文件不可被复制或分发，本文件的内容亦不可向任

何第三者披露。一旦阅读本文件，每一潜在投资者应被视为已同意此项保密条款。

⚫ 除本特别提示外，本文件其他内容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不应被视为亦不构成向任何人士发出的要约或要约邀请，基金管理人不保证会接受任何投资

意愿。


